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4), 406-410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65   

文章引用: 罗瑶. 对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的思考[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4): 406-410.  
DOI: 10.12677/ass.2018.74065 

 
 

Think about the Common Deb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Yao Luo 

School of Law,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28th, 2018; accepted: Apr. 11th, 2018; published: Apr. 18th, 2018 

 
 

 
Abstract 

Article 24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Marriage Law (II)” pas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requires that the debt incurred by one spouse during the marriage is presumed to be the 
common debt of the couple to protecting trade security.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reasons that 
the debt incurred by one spouse during the marriage should be paid together. As a result, one 
spouse should still take responsibility to pay the dept during marriage even the marriage does not 
exist anymore (one spouse dies or divorces). There are large quantities of such cases and have 
great social influence (like false divorce or daring not divorce). The most typical case is “Xiaoma 
Benteng” case for its great influence and huge amounts of money involved. But the ne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as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January 17, 2018 will make a big differ-
enc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disadvantages of “24” by “Xiaoma Benteng” case.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ne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
lutions. 

 
Keywords 

Husband and Wife, Joint Debt, Divorce 

 
 

对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的思考 

罗  瑶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8年3月28日；录用日期：2018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18日 

 
 

 
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以下简称“24条”)以保护交易安全为最终价值，“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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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身份”为标准，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在外进行举债所产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

该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导致夫妻双方将因其“夫妻身份”，而为夫妻中的一方在

外举债所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致于即使负债夫妻脱离了“夫妻身份”(夫妻一方死亡或夫妻离婚)，
仍要为其中一方的举债而承担连带责任。该类案件的数量十分巨大，社会影响深远(导致假离婚、不敢离

婚的状况出现)，其中影响最大、所涉及金额最大的案件莫过于小马奔腾案件。但是2018年1月17日出

台的新司法解释将会大大的改变这种情况。本文将以小马奔腾案件对“24条”的弊端进行分析，并将对

新的司法解释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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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所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以“夫妻身份”为标

准，确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将被推定为夫妻之间共同债务规则)，“24 条”的出台主

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为了逃避债务而进行的“假离婚”真转移财产的情况。但是，在该

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即使最高法在“24 条”后附了例外情况，但在司法实践的过程

中，例外情况的举证难度也是巨大的，因此该例外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直接的适用。 
法院根据“24 条”进行判决时，判决结果通常是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间因一方单独在外举债

(无论其配偶方同意与否、是否用于夫妻间共同生活)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中没有举债的一方将为此

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以上的原因将会导致种种的不利后果的发生，例如：1) 夫妻双方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夫妻中

的一方在外举债，但实际情况之下该债务是用于该“夫妻”的共同生活；2) 夫妻中的一方在外进行大量

的假借贷，以此要挟夫妻中的另一方不能也不敢离婚，限制另一方的结婚离婚自由(目前多数案件主要以

小额借贷方式进行举债)；3) 夫妻中的一方以自己名义在外举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导致巨额债务，夫

妻间因为该举债一方死亡或者因为婚姻关系破裂而导致婚姻关系终结后，依旧要因此而背上巨额债务(本
文中所涉及的小马奔腾案件属于此种情况)；4) 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并没有合理的区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

和夫妻个人财产，从而导致有些案件的判决不公正的情况出现等。 
接下来本文将以根据“24 条”判决的，案件所涉及金额及诉讼费最高的案件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金

燕案为例，分析根据“24 条”来判决“夫妻之间共同债务”的问题所带来得弊端。并对 2018 年 1 月 17
日最新出台的最新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所带来的好

处以及日后在司法实践过程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2. 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负债 2 亿主要案情 

2011 年 3 月，小马奔腾以高达 7.5 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开启新一轮融资，创下了当时中国影视业融资

纪录。与此同时，小马奔腾实际控股人李明和其姊妹李萍、李莉三人，还与这轮投资中的领投公司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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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投资补充协议》，就是众所周知的“对赌协议”：若

小马奔腾未能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实现合格上市，建银文化则有权要求小马奔腾或李萍、李莉、李

明中的任何一方一次性收购所持小马奔腾的股权。当然，该上市计划并没有成功，随后李明突然离世，

其所涉债务高达 6.5 亿，便落在了遗孀金燕头上。 
金燕无力承担该巨额债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该债务不是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金燕

表示其对该“对赌协议”一无所知，且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利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定金燕承担

高达 2 亿元的债务。该判决主要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下简称“24 条”)。该案件已经成

为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有史以来额度最大的案件，仅诉讼费就高达上百万[1]。 

3. 由小马奔腾遗孀案件所引发的对“24 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的深思 

小马奔腾遗孀案件于 2017 年被媒体公布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案件之所以被广泛

关注，其主要原因主要为该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十分巨大，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应了我国公民对自

己的婚姻安全的普遍的关注。 
夫妻间的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存在于夫妻关系解除之后，包

括：协议离婚、起诉离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判决离婚以及夫妻一方死亡。 
在 2018 年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我国大多数关于夫妻一方在外举债的案件的判决都是以“24 条”作为判案依

据。从而导致没有参加举债的一方即使“卸下婚姻”，仍然“被背上债务”，以个人财产连带偿还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举债方所产生的债务。以致于公众将缔结婚姻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旦与对方缔结婚

姻关系，就有可能为对方债务承担责任的义务，婚姻的安全性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影响人们对缔结婚姻

的选择[2]。这样将会带来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在该案件中，金燕被法院判决承担高达两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债务，但是金燕并不是举债方。最后判

决的两亿元巨额债务也是由金燕的个人财产来进行最终承担。通过该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下达民事判决书

的人民法院并没有充分考虑：即使将 2 亿元认定为夫妻之间共同债务，但是最终具体应该以什么来承担

夫妻间的共同债务。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以夫妻的共同财产为界还是先以夫妻的共同财产为界来承担共

同债务，再用夫妻个人财产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没有分清楚。本案的判决中，小马奔腾的创始人在死

后仅仅留下了 100 万人民币的遗产，即使加上夫妻共有财产，也远远不及 2 亿元。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要求金燕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两亿元的巨额债务，从法理和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年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出现非举债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先清偿夫妻共同债

务的判决[3]。该判决首次以判决的形式提出了非举债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观点。 
该判决确立的观点为，非举债方并没有参与缔结该债权，没有形成夫妻间的共同债务的意愿。根据

债的相对性的观点，债权人并没有办法从债务合同中推出非举债方同意以其个人财产为此清偿该举债。

夫妻共同债务既不是共有物之债也不是合伙之债，非举债方仅仅是因为在夫妻共同生活中享有因举债方

在外举债而带来的债务利益，因此作出该判决的法院认为，非举债方仅仅是因为夫妻的身份以及夫妻之

间需要共同生活而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其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2]。 
厦门大学法学院何丽新教授通过此案判决得出了以下结论：夫妻共有债务清偿责任不涉及非举债方

的个人财产，即使在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制，非举债方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也只限于在共同财

产范围内，不存在以非举债方的个人财产承担连带清偿夫妻共荣债务的责任基础。 
小马奔腾遗孀案件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判决的债权确认纠纷案判决都是适用的“24 条”，

但是两个判决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小马奔腾遗孀金燕并没有那么幸运，最终将不分个人财产还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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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财产来偿还债务。这是“24 条”在实践适用过程中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4. 2018 年最新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及影响 

2018 年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平衡的保护了债权人一方和未举债夫

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该条一出台，就引发了社会的极大的关注。该条改变了“24 条”的立法精神，《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主要是以保护交易安全为最终价值，确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产生的债务直接推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的规则。而该最近的关于夫妻之间共同债务的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规则为，如果要将夫妻一方在

外举债的债务明确为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的话，一定要求得到夫妻中非举债的一方确认或者追认。如果

没有取得确认和追认的话该债务就应当认定为夫妻中一方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当然的推定为夫妻双方的

共同债务。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像之前的“24 条”所确认的保护“交易安全”的原则。“24 条”所确认的

原则，并没有要求债的相对人有一定的注意义务。但是，新的司法解释将对债的注意义务给交给了债的

相对人，要求其对该债务的相对人有一个注意义务。 
最新司法解释确认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一方面，可以从债务的形成的源头开始就尽可能杜绝

夫妻中的一方因为另一方在外随意举债而“被负债”的情况发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有效避免

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该最新司法解释确认的夫妻共同债务形成的时候的“共债共签”原则，其实对保护交易安全也是具

有重要的意义的，可以引导民事商事主体主动的规范交易行为，并注意对方交易风险。在“24 条”实行

的过程之中，有人为了能够取得与夫妻中的一方进行交易，而和其中的另一方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发生债

权债务关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这种注意审慎义务交给了借款方。最新的司

法解释有助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引导民事商事主

体规范交易行为，加强事前风险的防范，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准确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均衡保护各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5. 总结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制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时，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夫妻，通过离婚转

移财产来逃避债务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夫妻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权衡之后，通过

了司法解释“24 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司法解释“24 条”在实际生活中的适用也是具有很大的

问题的。在司法解释“24 条”通过之前，存在的比较多的情况是“假离婚，真逃债”，在司法解释“24
条”出台之后，出现的更多的情况是“假借贷，防离婚”的情况。最新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或者夫妻时候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要求债权人在借贷关系

成立的初期就需要对借贷方有一定的清楚的认识，从保护经济发展和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都能够起到很

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也能够更好的保护夫妻中非举债方的合法利益。为了能

够更好的保护出借方的资金安全，我们相关的法律工作者应该做好法条的宣传工作。 
即使最新的司法解释具有如此多的优点，但其还并没有经受住司法实践的考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如果在实践中出现了司法适用的问题，还是应当及时的研究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进行及时的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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